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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核算生成的数据为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准则所称会计核算，包括会计确认、计

量、记录和报告各个环节，涵盖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

编制报告全过程。

第五十八条　本准则所称预算会计，是指以收付实现制

为基础对政府会计主体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全部收入和全

部支出进行会计核算，主要反映和监督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

会计。

第五十九条　本准则所称财务会计，是指以权责发生制

为基础对政府会计主体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或者事项进行会

计核算，主要反映和监督政府会计主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

现金流量等的会计。

第六十条　本准则所称收付实现制，是指以现金的实际

收付为标志来确定本期收入和支出的会计核算基础。凡在当

期实际收到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均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支出；

凡是不属于当期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均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

入和支出。 

第六十一条　本准则所称权责发生制，是指以取得收取

款项的权利或支付款项的义务为标志来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

的会计核算基础。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或

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

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

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第六十二条　本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农业部农业综合开发机构 ：

为适应新形势要求，进一步完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

理，财政部对2011年6月22日发布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

理办法》（财发[2011]25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

何问题，请及时向财政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反馈。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5年12月25日财发[2015]44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市、区、旗、

农牧团场，以下统称开发县）管理，根据国家关于农业综合开

发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开发县是指农牧业资源丰富，耕地

（草场）达到一定规模以上，为加强其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

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

经认定纳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扶持范围的县。

第三条　开发县管理实行总量控制、分级管理、定期评

估、适时退出、违规处罚的方式。

第四条　财政部每3年对开发县管理工作作一次评估，

以确保全国开发县总量、布局与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规模、资源禀赋分布、开发政策相适应，并依据评估结果下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业部直属垦区，以下统称省）的开发县控制数量。

第五条　省级财政部门在控制数量以内，自行确定具体

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原则上应安排在开发县。

第六条　新增开发县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耕地资源较充足，平原地区的耕地面积在20万亩以

上，丘陵山区的耕地面积在10万亩以上，待开发治理耕地相

对集中连片，灌溉水源有保障；牧业县草场面积达到100万

亩以上。

（二）种植业、养殖业资源优势明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有基础和潜力，开发后能显著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

民收入。

（三）县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开发工作，能够配备

适应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需要的人员和经费；地方财政资金投

入有保障；农民群众开发意愿和积极性高。

第七条　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以

及垦区予以适当倾斜。对区域内因自然资源条件限制无法纳

入开发范围的若干县，可以按地级（市级、师级、农垦总局）

为单位整体纳入，视同一个开发县管理。

第八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因地制宜，定期评估现有开

发县的开发潜力。已完成开发任务、因城市规划和发展导致土

地资源无保障或者缺乏开发积极性的开发县，应适时退出开

发县范围。

已完成开发任务或者因城市规划和发展导致土地资源无

保障退出的开发县，在满足管理要求的情况下，可继续安排项

目支持其产业化发展。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

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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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对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开发县，由上级财政部

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财政部予以暂停或取消开发县

资格。

被暂停开发县资格的，暂停期限为1年。暂停期内，上级

财政部门对被暂停县不予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

被取消开发县资格的，上级财政部门不再安排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和项目，3年内不能新增为开发县。

第十条　农业综合开发机构未设置在财政部门的省，由

财政部门商农业综合开发机构对开发县进行共同管理。

第十一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6年2月1日起施行。2011年6

月22日财政部印发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财发

[2011]2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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